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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生须知
1.考试时间为90分钟，考试形式为计算机上机操作考试。
2.考生应提前20分钟到达考点，凭纸质版准考证、有效身份证原件按要求有序进入考场。进入考场后，考生须按座位号（以桌面座位号为准）就坐，并将准考证和身份证放在左上角，以备检查。
3.考试开始 30 分钟后，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场；考试期间，考生未经监考人员允许，不得擅自离开座位；考试开始 40 分钟后，考生可按要求完成交卷并离场；确认考试完成并提交试卷后，不得继续进行计算机操作，保留系统操作界面，并举手示意，经监考人员确认其个人信息后方可离场，不得在考试区域内逗留、喧哗。
4.严禁将任何与考试相关的资料、书籍、笔记、草稿纸及电子设备（如手机、计算器、智能手表、智能手环、蓝牙耳机、U盘等）带至座位。已带入考场的电子设备必须关闭电源并放在指定位置，手机关闭闹钟。凡发现将上述设备带至座位或不关闭电源的，一律按照考试违纪规定处理。
5.考生须认真阅读有关规定，遵守考场纪律，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，接受监考人员监督和检查。考试期间不得以冷、热方式重启计算机，如有计算机故障等突发情况，应举手示意并服从监考人员统一安排；如发现作弊行为（包括但不限于替考、互换座位、辅助他人答题、影响考场秩序、浏览非考试网页、外接通讯设备、远程控制、未规范操作考试系统）将按照考试违纪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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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

考试时间为


90


分钟，考试形式为计算机上机操作考试。


 


2.


考生应提前


20


分钟到达考点，凭纸质版准考证、有效身份证原件


按要求有序进入考场。进入考场后，考生须按座位号（以桌面座位号为准）


就坐，并将准考证和身份证放在左上角，以备检查。


 


3.


考试开始


 


30 


分钟后，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场；考试期间，考生未


经监考人员允许，不得擅自离开座位；考试开始


 


40 


分钟后，考生可按要


求完成交卷并离场；确认考试完成并提交试卷后，不得继续进行计算机操


作，保留系统操作界面，并举手示意，经监考人员确认其个人信息后方可


离场，不得在考试区域内逗留、喧哗。


 


4.


严禁将任何与考试相关的资料、书籍、


笔记、草稿纸


及电子设备（如


手机、计算器、智能手表、智能手环、蓝牙耳机


、


U


盘


等）带至座位。已


带入考场的电子设备必须关闭电源并放在指定位置，手机关闭闹钟。凡发


现将上述设备带至座位或不关闭电源的，一律按照考试违纪规定处理。


 


5.


考生须认真阅读有关规定，遵守考场纪律，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，


接受监考人员监督和检查。考试期间不得以冷、热方式重启计算机，如有


计算机故障等


突发


情况


，应举手示意并服从监考人员统一安排；如发现作


弊行为（包括但不限于替考、互换座位、辅助他人答题、影响考场秩序、


浏览非考试网页、外接通讯设备、远程控制


、未规范操作考试系统）将按


照考试违纪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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